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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____區____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兒童美術創作展初審及複審參加名冊 

學校名稱：臺北市                   國小        班級：       年       班 

參     加     初    審    學   生   名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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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複審結果 

(由評審小組圈選) 
獲選參加美創展 
（由教務處勾選） 姓     名 

複審結果 

(由評審小組圈選) 
獲選參加美創展 
（由教務處勾選）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認證 
通過初審

人數 

參加複審

人數 
護照 

初階 

獎狀 

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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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狀 

數量          

視覺藝術教師簽名： 
「認證10次以上學生」無須參與初審及

複審，參加決選學生名單請填附件7。 

承辦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附件4 


